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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资助对象名称 南京新城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资助方式 借款 

资助金额 299.1 万元 

资助期限 5 年 

资助利息 无息 

担保措施 
南京新城以其持有镇江恒祥 49%股权及

其派生权益，作为本次借款担保。 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 

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南京新城，属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公司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预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资助

对象范围，财务资助金额在上述议案预计额度范围内。 

（三）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

本次财务资助可以有效盘活镇江恒祥的账面资金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

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也不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对象名称 南京新城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凌俊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1MA255B8K78 

成立时间 2021 年 01 月 29 日 

注册地 
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七里桥北路 1 号南京江北新区

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期 17 栋 103-15 室  

主要办公地点 
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水亭西路 18 号乐惠大

厦 2 楼 

注册资本 2,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 

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
南京新城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 90% 

南京创嘉房地产有限公司 10% 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方 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 
项目 

2025 年 6 月 30 日/2025

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/2024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2,763.02 12,764.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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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债总额 12,763.13 12,764.67 

资产净额 -0.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-0.09 

营业收入 0             0 

净利润 -0.03            -0.03 

是否存在影响被资助人

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

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

诉讼与仲裁事项等） 

无 

（二）被资助对象的资信或信用等级状况 

南京新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三）与被资助对象的关系 

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资助方：镇江恒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资助对象：南京新城恒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资助方式：向股东方提供资金拆借 

资助金额：299.1 万元 

利率：本次借款不计利息 

资助期限：借款期限不超过 5 年 

担保方式：南京新城以其持有镇江恒祥 49%股权及其派生权益，作为本次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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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担保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南京新城以其持有镇江恒祥 49%股权及其派生权益，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、

股东借款、股东分红、债权等，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，担保范围包含协议约定的

全部债务（含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实现债权等费用）。 

镇江恒祥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项目公司，由公司直接负责财务管理，

公司能够动态预测和管控项目资金。镇江恒祥在闲置盈余资金范围内提供财务资

助，不影响其正常经营，公司将密切关注镇江恒祥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财务资助符合公司经营需求，股东方在不影响项目公司运

营的情况下，按照股权比例拆借资金，有利于提高项目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，

符合合作双方利益。 

六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项目 金额（万元） 
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 

上市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

助余额 
0 0 

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累计提

供财务资助余额 
114,535.59 39.83 

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0 0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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